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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清代保 甲制度在盐务 系 统 的 推行 ，
强 化 了 对基层灶 户 的 监控 ， 重在 源 头上稽查和告发私 盐 。

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 甲 制 的产 生与 实施 、 内 容与 特 点 ，
以及与 州 县 民 户 保 曱 的 区 别 ， 揭 示灶 户 保 甲在

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 问题 。

一方 面
，食盐 国 家

“

专 卖
”

体制 ，
决 定 了 灶户 保 甲 的

“

专 制
”

主 义特 色 ，
组

织化的保 甲制 与 火伏制 ，共 同 构成盐务 系 统的基层 治安 网 络 。 另 一 方 面
， 灶 户 保 甲 的废弛 ， 折射 了 保 甲 制

“

集体性惩罚
”

的悖论 厉而 不 严
”

， 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 系统的 突 出表现与反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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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四年 （
１ ７２６ 年 ） ，清廷正式公布保甲法 ，并在各州县推行 ，这

“

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之举 ，在

此之前 ， 保 甲法只是辅助性编制 民众的手段 ， 此后它代替户 口 编审 ， 成为政府控制 民人的主要措

施 。

”

①雍正六年 ，
两江总督范时绎与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等上奏

“

两淮盐务七条
”

， 提请
“

凡州县 、场

司 ，俱令设立十家保甲 ，
互相稽查 。

”

？可知 ，
两淮盐场开始推行灶户保 甲 ， 与州县的民户保 甲并行 。 灶

户是指专门从事食盐生产的人户 。 明代户籍将人户分为军户 、 民户 、匠户 、灶户 四大类 ，

“

其户之别 ，

曰军 ，
曰 民 ，

曰 匠
，
曰灶。

”

③顺治二年 （
１ ６４５ 年 ） ， 清廷下令废除匠籍 ，

“

民籍之外 ，惟灶丁为世业
”

。
？

此后 ，清代的人户主要有军户 、 民户 、灶户三大类 。 军户不设保 甲 ， 因此 ， 清代灶户保 甲 是相对于 民户

保甲而存在的 。

在学术史的脉络中 ，保甲制归根到底是一项制度史研究 。 常建华考察了雍正朝保 甲 制的推行过

程以及对基层社会结构的改变 。
？ 从民户保 甲延伸到灶户保 甲 ， 在梳理文献时 ，

一直存在困惑 ， 为何

屡屡 出现私盐 ，而相关官员 的处罚却十分稀少 ， 即文献所言
“

鲜有照例议处者
”

。
⑥ 陈倩对四川盐业保

甲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
一点 。

？ 张维迎等对保甲制 的法和经济学解释？ ， 颇具启 发性 ，本文 由此关注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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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带责任 。 保 甲制 的定章不可谓不严厉 ，但连带责任祭 出 的
“

集体性惩罚
”

， 导致意外后果 ：

“

厉而不

严
”

。 本文将这种背离概括为
“

制度悖论
”

。 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灶户保 甲 的具体实施形态 ，
以及

与州县 民户保 甲 的区别 ，借以揭示灶户保 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问题 ，对当今社会治理或有一

定的鉴戒意义 。

＿

、两淮灶户保 甲 的产生及实施

雍正四年颁行的保 甲法规定 ：

“

保 甲之法 ， 十户立
一牌头 ， 十牌立一 甲长 ， 十 甲立一保正 。 其村落

畸零及熟苗熟猹 ，亦一体编排 。 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 ，专管 、兼辖 、统辖各官分别议处 。 再立民间劝惩

之法 ，
以示鼓励 。 有据实首告者 ，按名数奖赏 ； 隐匿者 ， 加 以杖责 。 应通行直省 。 以文到半年为限 ，有

能举首盗犯者 ，免罪 。 其从前未经发觉之案 ， 地方官即行揭报者 ，亦免议处 。

”

①上述法定的连带责任

主体 ， 自下而上 ，包括专管 、兼辖 、统辖等各级地方官 。 对应到盐务系统的官员 ，

“

场灶漏私处分 ，
以场

官为专管 ，
运判为兼辖 ，

运司为统辖 。

”

？上级与下级牵连与共 ，利害攸关 。

根据保甲法 ，贩卖私盐同属盗犯性质 。 两淮盐课关系到 国家财政税入 ， 为 了共同打击私盐越界 ，

雍正六年 ，浙江总督李卫？遵 旨会同两江总督范时绎 、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
“

两淮盐务七条
”

， 提

请在两淮盐场编查保 甲 。 兹录前三条内容如下 ：

一

、各灶烧盐处 ，令商人公举干练殷 实者 ，
按其场灶 ，

酌 用数人并设立灶长巡役 ， 查核其盐斤 多 寡 ，

尽入商垣 ，

以杜灶丁私卖之弊 。
二

、各场 大使 ，将入垣盐斤数 目 按 月 册报该御史衙 门 察核 ，

以杜隐藏偷

售之弊 。 三 、凡州县 、场 司 ，俱令设立十 家保 甲 ，
互相稽查 。 遇有私贩 ，

据实 首 明 ， 将本犯照例 治 罪 ， 私

盐变价分别 赏给 ，
诬者治 以反坐之罪 。 倘有徇 隐等情 ， 被旁人告发者 ，

该 州 县 、 场 司 官照 失察私盐例

参处 。
④

一方面 ，在盐场推行火伏制与保 甲制 ，分别设立灶头长 、保 甲长等 ， 实施组织化的
“

灶人治灶
”

； 另
一方面 ，从盐场到运司 的相关官员都将承担连带责任 ， 并参照

“

失察私盐定例
”

进行处分 。 其 内容

如下 ：

定例 运使 、 运 同 、运判 、 盐 场 大使 系 专 管 盐务之 员 。 如灶 丁 贩 卖 私 盐 ，
场 大使失 于 觉 察者 ， 革

职
；
知情者 ， 革职 ，

交部 治 罪 。 运 同 、运判 失察一 次者 ， 降职二级 ；
失察二次者 ， 降职 四级 。 俱 留 任 ，

戴 罪缉拿 。

一年限满 不 获 ，
仍 罚俸一年 ，

各带原 降之级缉拿 ；
如又年限 已 满 不 获

，
仍 罚俸一年 ， 各带

所降之级缉拿 。 拿获私盐之 曰
，
俱准其开复 。 失察三 次者 ， 革职 。 运使失察一 次者 ， 降职

一级
；
失

察二次者 ， 降职二级 ；
失察三次者 ， 降职三级 。 俱 留 任 ， 戴 罪 缉拿 。

一年 限满 无获 ， 罚 俸六 个 月 ， 带

原 降之级缉拿 ；
如又年 限 已 满 不 获 ，

仍 罚 俸六 个 月 ， 带 所 降之级缉拿 。 拿获私 盐之 日
， 准其 开复 。

失察四 次者 ， 降三级调 用 。
⑤

由此可见 ，

“

失察私盐定例
”

没有奖叙的规定 ， 却将连带责任升级为
“

集体性惩罚
”

。 官秩 自下而

上
，从盐场大使 （ 正八品 ） 、运判 （从六品 ） 、 运同 （从四 品 ） 到盐运使 （ 从三品 ） ，

一并问责 ， 并给予相应

处分 。 其中 ，对场大使的惩罚 ，颇为严厉 ， 直接撤职 ， 而无降级 、 留任 、复职等暂缓规定 。 经 比对 ，

“

失

察私盐定例
”

基本照搬康熙四十 四年 （
１ ７０５ 年 ） 颁行的

“

缉拿小伙贩私考成则例
”

。
？ 除新增

“

场大

使
”
一则外 ，其余仅对责任主体作 了对等替换 。 如将知州 、知县等官换为运 同 、 运判 ； 道府 、直隶州知

州等官换为运使。 同等情况下 ，场大使受到的革职处分 ，
显然较州县官为重 。

①
《 清世宗 实 录 》卷 ４６

， 雍正四年七 月 乙 卯 ， 《 清 实 录 》 第 １ 册
， 第 ７０２ 页 。

②陆 费垓 ： 《 淮鹾分类新编 》卷 ５ 《 缉私类 ？ 缉枭参罚 处分 》 ， 《 北 京 图 书馆 古籍珍本丛刊 》 第 ５７ 册
， 书 目 文献 出版

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， 第 １ ０２２ 页 。
．

③雍正五年 ， 分置福建总督 、浙江总督 ， 浙江总督李卫兼巡抚事 。

④ 《 清世 宗 实 录 》卷 ７ １
， 雍正六年七 月 己 已

， 第 １ ０６７
—

１ ０６ ８ 页 。

⑤嘉庆 《 两 准盐法志 》卷 ２９ 《 场灶三 ． 灶丁 附保甲 》 ， 清 同 治九年扬 州 书局 重刊本 ， 第 ｌ ｉ ｂ
—

１ ２ｂ 页 。

⑥光绪 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》卷 １ ０５ 《 吏部 ■ 处分例 ？ 查 禁私 盐 》 ， 《 续修四 库全 书 》 第 ７９９ 册
，
上 海 古籍 出 版社

２００２年版 ， 第
６６５
—

６６６页 。

１ ４４



？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 甲及其与州县保 甲之别 ？

在两淮盐场设立保甲后 ， 如何实施 ？ 两江总督范时绎奏请
“

举行十家连坐之法
”

，拟定
“

如一 甲之

人不行出首 ，致旁人首告者 ，其甲长及同 甲人等一并治罪 ， 私盐变价 ，赏给首人 ，挟仇诬首者反坐 。 每

逢朔望 日
， 十家长各出互结 ，保正 、灶头加具保结 ， 呈送州县 、场司 ； 每季加结 ， 照例 申 报 。

”

上述重在严

打场内私盐 ，对于场外私盐也要严查 ， 内外联防 。

“

倘有私枭事发 ，究其兴贩是何地方买 自何场 ，该州

县 、场司照例处分 ，本犯从重律 ，拟 甲长 、地邻 、灶头分别治罪 。

”

对此 ，浙江总督李卫提请区别对待 ， 调

整为 ：

“

寻常兴贩 ，止治两邻 、 甲长以不首之罪 。 若大伙窝囤聚众拒捕者 ，将首犯之同 甲
一并连坐 。 停

其朔望投结 ，止于每季具结一次 ，
以便灶民营运 。

”

？遂定以 四十斤为限 贫难小民 ，许其负盐四十斤 ，

于不销官引地方易米度 日 。 如有私相买卖 ，并于销引地方公然货售 ，及假托肩挑背负运送窝囤合成大

伙私盐等弊 ，该地方官立即严拿 ， 照私盐并数律治罪 。

”

？此后 ，贩私 四十斤 以上及团伙私枭 ， 则严加

缉究 。
③

从实施进程看 ，灶户保甲制在奏准后推广较为迟缓 。 雍正十一年 ， 淮南泰州分司顾茹提请 ：

“

各

场灶煎编立牌甲 ， 每户给门牌一面 ，填明大小丁 口
，悬挂煎篷。 责令灶长 、灶头 ，稽查面生可疑之人 ，不

许容留在灶 ；及奸匪掘亭毁井 ， 窃鏊烧草等事 ，严行察拿报究 。

”

④可知灶长 、灶头在稽查火伏的 同时 ，

还兼负着保长 、 甲长的部分职责 ，参与共治
“

保甲废弛
”

。

乾隆九年 （
１ ７４４ 年 ） ， 两淮盐政 （ 由巡盐御史改称 ） 吉庆要求运 司 清查保 甲 ：

“

疏销官引 ， 要在缉

私 ，而正本清源先严场灶 ，故编立保 甲 ， 实为弭盗缉私 、绥靖 民灶之善法 。 行司通饬清査。

”

为 了编査

有据 ，两淮盐运使朱续皡详定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。 嗣后 ， 吉庆又奏请考成办法 ：

“

场员编查保 甲 ， 每多 因

循疏忽 ，请援照地方官议处 、议叙之例 ，

一体遵办 。

”

吏部议复 ：

“

至场员编排保 甲 ， 如果实力奉行 ， 则枭

匪绝而私贩杜正 ，不必另立议处 、议叙之条 ，应令该盐政仍照定例督率场员等实力稽查。 倘奉行不力 ，

致私贩透漏者 ， 即将该管盐官据实查参 ， 以为不实力奉行保 甲 者戒 。

”

⑤奏准场员编排保 甲不力 ， 仍照
“

失察私盐定例
”

参处 。

编査保 甲 ，包括编立与清查 。 乾隆二十一年 ， 两淮盐政普福奏准定期清查制 ：

“

盐场灶丁例应编

排保 甲 ， 因 向无定限清査之例 ， 每多虚应故事 ， 请于每年冬令产盐较少 、官有余闲之时 ， 清查
一次 。 如

有玩忽从事 ， 即照州县不力行保 甲之例参处 。

”

＠清查转为常态化运作 。

乾隆二十二年 ，乾隆帝责令各省督抚力行保 甲 。 他在上谕中指 出 ：

“

州县编査保 甲 ， 本 比 闾什伍

遗法 。 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 ，不时留心稽查 ， 民间户 口 生计 ，人类 良莠 ，平时举可周知 ；惰游匪类 ， 自无

所容 ；外来奸宄 ，更无从托迹 ，于治理最为切要 。 乃 日 久生玩 ， 有司每视为迂阔常谈 ，率 以具文从事 。

”

为了治理
“

保 甲废弛
”

现象 ， 朝廷更定保 甲法十五条 ，其中规定 ：

“

盐场井灶 ， 另编牌 甲 。 所雇工人 ， 随

灶户填注 ， 即令约束 。 责成场员督查 。 如容 留 匪类 ， 灶户 照牌头例治罪 ， 场员参处 。

”

？这是首提在全

国范围 内推行灶户保 甲 。

两相 比较 ，雍正四年保 甲法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州县系统的 民户保 甲 ， 乾隆二十二年更定保 甲法 ，

才明确在全国盐务系统另编保 甲 。 而两淮盐场率先于雍正六年就奏准施行保 甲法 ；乾隆九年 ，两淮盐

运使朱续踔又详定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， 转变为制度化运作 。 鉴于两淮盐场的特殊地位 ，

“

惟盐莢之为额

供也 ，居赋税之半 ， 而两淮又居天下之半 。 两淮之盐法定 ， 而天下之盐法准此矣 。

”

⑧接下来考辨两淮

灶户保 甲 的实施细则 ， 约略可知全国其他盐区的情况 。

①


李澄 ： 《 两 淮鹾务考略 》卷 ５ 《 除盐之 害 》 ， 《 四库 未收 书 辑刊 》 第 １ 辑 第 ２４ 册
，
北 京 出 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， 第 ６６３

—

６６４页 。

②《 清世 宗 实 录 》 卷 ７ １
， 雍正六年七 月 己 已

， 第 １ ０６７
＿

丨 ０６８ 页 。

③乾隆 《 两 淮 盐法志 》 卷首 《 制 诏 》 ， 清乾隆十 三年刻 本 ， 第 ３６ ａ
—

３ ７ ａ 页 。

④光绪 《 重修 两淮盐法志 》卷 ３ １ 《场 灶 门 ？ 火伏 》 ，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 本 ， 第 ４ ａ 页 。

⑤⑥嘉庆 《 两 淮 盐法志 》 卷 ２９ 《 场灶三 ． 灶丁 附保 甲 》 ， 第 ７ ｂ
—

１ ２ 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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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光绪 《钦定 大清会典事例 》卷 １ ５ ８ 《 户 部 ？

户 口 ． 保 甲 》 ， 《 续修四库全 书 》 第 ８００ 册
， 第 ５５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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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两淮灶户保 甲的 内容及特点

朝廷颁布的保甲法只是大纲 ，两淮盐运使朱续皡则完备了实施细则 ，
目 卩

“

灶户保 甲条规
”

六条 。
①

兹结合相关资料进行辨析 ，加深对灶户保甲 的 内容及运行特点的 了解 。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第一条规定 了编排原则 。

“

以十家为一 甲 ， 每 甲设一 甲长 ； 十 甲 为一保 ， 每保设
一保长 。 其场分有数千家者 ， 即设数十保长 ；或数百家者 ， 即设数保长 。 以该场地名编号记之 ，俾有区

别 。 其不及百家 、止有八九甲者 ，或百二三十家者 ， 亦俱设一保长 。

”

由此可知 ，灶户保 甲采用十进制

组织模式 。 对于畸零或居住过于分散的 ， 则变通处理 若编剩畸零一二三 四户 ， 则人末 甲之后 。 至

小庄数家及数十家者 ，
Ｓ 卩附邻近大庄保甲之末 ，并为一保 。 每庄末后有不及十家者 ，亦设一甲长 ， 附于

某保之内 。

”

总之 ，所有灶户尽在编排之列 ， 不得一家遗漏 ，将各家编列到不同 的
“

保
”

，
以及同一保中

不同的
“

甲
”

。

灶户保甲法采用
“

保一甲
”

二级制 ，并以
“

家
”

为基本单位 ， 即
“

以十家为一 甲
”

。 州县民户保 甲法

则规定
“

保一甲
一牌

”

三级制 ，
且以

“

户
”

为基本单位 ，所谓
“

十户立一牌头
”

。 其实 ，

“

家
”

与
“

户
”

有别 。

“

家
”

只是血缘上的社会单位 ，

“

户
”

则是国家组织 民众的政治单位 。 家庭以
“

户
”

的名义 ，才成为 国家

治理的单位 ，诸如社会治安 、赋税征收 、壮丁分配和临时差役等 。 依托于
“

户
”

这个单位 ， 国家将其行

政控制力延伸到县级 以下 。
？ 不难理解 ， 灶户保 甲 以

“

家
”

为单位 ， 更加简化 ，
以专责成 ， 有别 于 以

“

户
”

为单位的民户保 甲 。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第二条规定了编查方法 。 按编制
“

十家为一 甲
”

， 但为 了编立之后便于查核 ，这
“

十家
”

必须挨编 。

“

凡十家挨编 ，务须
一连居住者 ，不得越户及隔街对户混杂 ，致难挨查 。

”

挨编与对

编不同 ，

“

挨编者 ， 自
一家至第十家 ，

以次第而为组合者也 。 对编者 ， 由此街面之五家与对街面之五

家 ，相对合组而为一牌者也 。

”

③编立时 ， 每家一张 门牌 （ 纸单 ） ， 按照官府印制 的格式填写相应 的 内

容 每一户姓名并亲丁男妇若干名 口
，僮仆若干名 口

，现办何处引盐 ，有无执业灶地 ，第几总 ，均于门

牌内逐一开载
”

，发给该户粘贴在木牌上 ，悬挂门首 。 对于寄籍及外来租客 ，
也要纳人编查 。

“

无论绅

怜灶户 ，俱令编造 。 其有异乡 寄籍 ， 租赁灶房居住者 ， 亦即查清来历 ， 附于本 甲 十家之末 ，

一体编排 。

听各该保甲长不时稽查 ，毋得遗漏 。

”

此举体现了
“

现住主义
”

原则 ，不再坚持
“

本籍主义
”

。
④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第三条规定 了保长资格及职责 。

“

保长 ，令十 甲 于本保 甲 内公举正直 、老成 、服

众者承充……仍给保长牌一张 ，注明管领甲长姓名 ， 责令稽查。 凡奸匪 、私煎 、贩私之辈及面生可疑之

人 ，

一有踪迹 ，立即举首 。 如有窝藏 、 盗贼 、赌博 、私铸等项 ，亦即星飞密举 ，不得隐匿 。 如不禀报 ，

一经

发觉 ， 即提保长究治 。

”

灶户保长的选拔主要基于个人品行及威望 ，未考虑家产 ，有其弊端 。 两淮盐政

高恒奏请 ：

“

灶长 、灶头逐加Ｋ别 ， 必住居灶地 ，
日 事煎盐 ， 而又殷实 、老成者 ，方准承充 。

”

⑤两江总督

陶澍也称 ：

“

向来保长 由各乡公举殷实 、老成者承充
”

。
？ 缘何强调家境殷实 ， 为人老成 ？

“

盖殷实 、老

成 ， 则廉隅 自饬 ，挥指听从 。

”

＠其实就是确保所选保长具有承担连带责任的能力 。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第四条规定了 甲 长资格及职责 。

“

甲长 ， 即令该保长于该甲 内选择诚实之人充

当
… …止令稽查 甲 内九家有无匪类 、私煎 、窝囤 、贩私之辈及盗贼 、私铸 、赌博等项 ， 有则立禀究治 。 倘

避匿不报 ，该犯被他处获住 ，讯出某保 甲之人 ， 即将该保 甲 长一同究治 。

”

可见 ， 选择灶户 甲长只要求

人品诚实即可 。 而民户保 甲法规定 ，

“

士民公举诚实 、识字及有身家者 ，报官点充
”

⑧
，这是连带责任能

①

嘉庆 《 两 淮盐法志 》卷 ２９ 《 场灶三

． 灶丁 附保 甲 》 ， 第 ８ ａ
—

１ １ 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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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 甲之别 ？

力 的起码要求 。

灶户保长 、 甲长的职责重在弭盗缉私 。 其中 ，盗匪是扰乱治安 、威胁社会稳定的第一大害 ， 因此 ，

将盗匪置于私煎 、贩私之前 ，体现了灶户保 甲 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。 据保 甲 法 ，

“

凡 甲 内有盗窃 、邪教 、

赌博 、赌具 、窝逃 、奸拐 、私铸 、私销 、私盐 、晒曲 、贩卖硝磺 ，并私立名色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 、形迹

诡秘之徒 ， 责令专司查报 。 户 口迁移登记 ，并责随时报明 ，于门牌内改填换给 。 牌 甲保各长 ，果能稽查

详慎 ，首报得实 ，酌量奖赏 ；倘应查不查 、应报不报 ，按律分别治罪 。

”

①可知 ， 民户保 甲 牵涉事项纷繁 ，

职责范围杂而不专 。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第五条规定了清查烟户办法 。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。 首先 ， 编制户 口 册 。

“

分司

刊刻票册 ，顺号钤印 ，交发该场大使 ，协同委员亲身携带 ，挨疃逐户询问各该户亲丁男妇 、僮仆若干名

口
，并将承办引荡及有无执业灶 田盐池 ， 登填明 白 ， 将票给该户 收执 。

”

登记完
“

票
”

后 ， 即在户 口册内

每 甲 另页写起 ，照填存案 。 册内连环登注 。 每户给一家牌一张 ，填明保长 、 甲长姓名 ； 每甲给十家牌
一

张 ，每保给十 甲牌一张 ， 俱照式填写 。 其次 ， 在户 口册的基础上 ，再编户 口 循环册。

“

仍立循环簿二

本 。 首列规条 ，次列保甲长姓名 。

一存场司衙署 ；

一

给保 甲收存 ，遇有迁移 ，则于本 甲本户名下注明迁

于某处 ，新来者亦于本甲下注明该户姓名 、亲丁男妇僮仆若干名 口及何处迁来 。

”

为 了及时反馈 ， 要求
“

每逢月 朔 ，保长亲赴场司宅门 ，传梆缴换 ，循去环来 ，不许违限懈弛 。

”

可知循环册的核查周期为每月

一次 。 最后 ，汇总造报 。 以场为单位 ，进行分项合计 ，包括若干 甲 、保 ；若干男妇 、名 口等 。 另造简明总

册四本 ，报送盐政 、运司 、淮扬道 、分司查考 。 官府据此掌握盐场的实际人 口 与流动人 口信息 。

乾嘉年间 ，两淮盐场有 ２３ 个 ，其中淮南 ２０ 场 ，淮北 ３ 场 ，共有灶丁
６０ 余万 。

？ 但是两淮辽阔 ，盐

灶星散各处而查察难周 ，保甲长常因无法完成盐衙官差而受责罚 ，

“

差役化
”

特征明显 。 诚如直隶总

督方观承所奏 ：

“

至身充 甲保 ， 即属官役 ，

一切事件 ，地方官悉惟该役是问 ， 责惩多而奖赏少 ，
且往来城

邑 ，不无劳费 。 是以稍能 自 给 ， 爱惜颜面者 ， 不愿承充。

”

？保 甲 长疲于应役而无保障 ， 难免虚应故事 ，

或勾 串贩私 ＾ 事实也如张謇所言 ：

“

在灶之头役 ，役食至微极薄 ，不得不卖放以资生 。

”

？这与灶户保 甲

施行的初衷背道而驰 ，渐行渐远 。

三 、两淮灶户保 甲与州县保 甲之别

两淮盐场与州县互不统属 ，但盐场大使类似于州县官 。 两淮盐政吉庆指 出 ：

“

灶户之有大使 ， 犹

民户之有州县也 。

”

⑤因此 ，灶户保甲与 民户保 甲具有可 比性 。 吉庆还强调编立保 甲
“

实为弭盗缉私 、

绥靖民灶之善法 。

”

问题是 ， 如何利用保甲来区分民灶 ，
以及民灶之争又是如何博弈的 。 其实 ，灶户保

甲 与民户保甲 的区别是逐步演化的 ， 更多取决于民灶之争的结果 ， 而不止于条规的界定 。

“

灶户保 甲

条规
”

第六条规定 ：

各盐场 内
，有民灶杂处者 ，

若无稽查 ，诚恐比邻藏奸 ， 易 于诿卸 。 前经 苏 藩 司 商确会详 ， 零星 民 户

杂居灶地 ，
应编入灶户 内 ， 听各该保 甲 长稽查 ； 畸零灶户 杂居 民地 ， 应编入民户 内 ， 听民户 保 甲 长稽查 。

自 应遵照详定之案 ，

一体编排 ，
互相稽查 。 设遇民 户 为 匪 、 贩私 、 窝盗 、赌博 、私铸等事 ，

亦许该保 甲 长

密 禀场 员 ， 移会地方官查拿 。 庶首尾相顾 ，
不致推诿 。 倘灶保 甲 长 不行禀推 ？

， 分别 究 治 。 遇有迁移 ， 即

于循环总簿 内 删除 ，
注明 迁 于何处 ，新来者是灶是民 ， 照例登填 。

由此可见 ，从
“

民灶杂处
”

到
“

是灶是民
”

的 区分 ， 主要举措有户籍管理 、治安管理 ， 以及户籍与治

安相结合的管理 。 嗣后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民灶博弈 ， 深化了灶户保 甲 与民户保甲 的区别 ，具体表现

在以下三个方面 。

① 

光絝 《软定 大清会典事例 》卷 １ ５ ８ 《 户 部
？

户 口 ． 保 甲 》 ， 第 ５ ５８ 页 。

②嘉庆 《 两 淮盐法志 》 卷 ２９ 《场 灶三
？ 灶丁 附保 甲 》 ， 第 ｌ 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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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 灶户 保 曱册独立编制

灶籍虽有别于民籍 ，但盐场不是国家的正式行政区 ，根据人丁编审 的规定 ， 全 国 的丁额来源于州

县 ，故盐场只能将灶丁的户 口册送州县编审 。 地方官在编审人丁册 中另立
“

灶丁
”
一项 ，然后汇总造

报 。 因此 ，
灶户人在盐场 ，籍却隶于州县 。 灶户保 甲推行后 ，是否要将户 口清册呈送州县编审 ， 引发争

议 。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只规定在盐场推行以稽查现居人 口为主的登记原则 。

乾隆四十一年 ，东台县转奉江苏巡抚遵 旨严查保甲令 ，要求盐场造册送县汇办 。 淮南泰州分司请

示
，
两淮盐政伊龄阿遂就

“

灶户滋生丁 口应否归人民数册内汇报一案
”

咨复两江总督 ， 强调两淮盐场

有所不同 ，

“

查灶丁滋生 ，两淮历未专案奏报 ，亦未移送督抚汇造 ，惟于每纲考核册 内开有招抚复业及

新增灶丁两项名数 。

”

随后 ，
两江总督高晋批转执行 ：

“

场员编查保 甲 ， 历 由分司 、运使核册汇呈 ， 灶户

门牌亦 由盐务填给 ，从无场员造送州县磨对给发 门牌 ， 亦无灶户统归地方官查办之案 。 未便遽议更

张 ，应俟本年冬令产盐较少之时 ，饬令各场员亲赴各灶 ，按户挨查 ，造具花名细册存场 ， 并造简明清册

分呈盐政 、运使 、巡道 、分司 ， 随时抽查 。 其地方官民户册 内 ，毋庸列入场灶烟户 ，致滋牵混 。

”

①至此 ，

灶户保甲户 口册单独编制 ，隶属盐务系统专管 。 州县与盐场在灶籍编审权上的争夺 ，实为赋税与盐税

之争 。 这一纷争持续到 民国时期 ，更趋激化 。 有关
“

改灶归 民
”

问题 ，笔者另有专文 ，兹不赘述。
？

（
二

） 灶户保 曱有治安权无 司 法权

盐场大使
“

本无审理词讼之责
”

③
，治安权也是从无到有 。 乾隆七年 ， 江苏巡抚陈大受奏称 ， 凡事

涉灶地争讼 ，若概令赴地方官具控有两难 ：

一方面 ，专业所限 ，

“

引盐 、灶场等项 ， 非州县衙门所悉 ， 势

仍移场查复 ，未免延累 ， 有误煎运
”

；另
一方面 ，鞭长莫及 ，

“

两淮各盐场距州县鸾远 ，灶户 刁黯者 ， 每每

藐玩场员 ，不遵约束 ，若再积习相沿 ， 势必各场员逡巡畏缩 ， 并催征 、折价 、稽查火伏等事均有贻误 。

”

上述两难 ，不能不管 ，
也不能全管 ， 陈大受提请区别处理 ：

“

凡商灶事涉盐法及灶地亭场 、鍫产等项争

讼 ，许场员 自行准理完结 ，事涉重大 ，仍详明分司 、运司 。 如商灶赴运司 、分司各衙门具控之案 ，亦准酌

量就近批行场员办理。 至于命盗 、赌博 、奸拐 、匪窃 、斗殴 、打降 、 私宰 、私铸以及海洋商渔透漏米盐 ，及
一应民灶互控之案 ，仍应归地方官查办 ，不得干预 。 违者照例参处 。

”

＠该请经吏 、刑二部议复 ，奏准执

行 。 因此 ，

“

灶户保甲条规
”

就规定匪盗 、贩私 、赌博、私铸等事 ， 由保甲长禀报 ，

“

移会地方官查拿
”

。

乾隆十
一年 ，

两淮盐政吉庆奏请修改
“

乾隆七年定例
”

，原因是场灶多有盗匪 、赌博 、斗殴 、打降等

事 ，

“

自 乾隆七年定例以后 ，场大使不得干预 ， 虽严行 申禁 ， 不过视为具文 ， 毫无凜畏 。

”

以致衍生两大

后果 ：

一是束手无策 ，

“

因大使专理盐务 ， 非 同正印 （ 州县 ） ， 故命盗 、赌博 、奸拐 、 匪窃 、斗殴 、打降 、私

宰 、私铸等重情不令其承审 。 若并不许其查拿 ， 则商灶凡有作奸犯科 ， 非关盐法者 ， 该大使虽深知灼

见 ，亦惟袖手旁观 。

”

二是姑息养奸 ，

“

盐场地方辽阔 ， 州县既 已查察不周 ， 大使又复不敢干预… …且明

知而不能禁 ，

一任酿成大案 ，然后听有司审理 ；或因不即查拿 ，奸凶乘机远遁 ， 以致案悬莫结 ；或因有司

不及觉察 ， 因而漏网 ， 复为地方大害 。

”

因此 ， 吉庆提请扩大盐场大使的治安权限 ， 对于匪盗 、贩私 、赌

博 、私铸等所有关涉盐场治安事件 ，

“

应令盐场大使先行 申禁约束 ，

一有干犯立即就近查拿 ，移解地方

官审理 ，仍备由报明盐法上司稽考 。 庶拘拿迅速 ，
不致纵漏于既犯之后 ， 更可消弭于未犯之先 。

”

⑤该

请经吏 、刑二部议复 ， 奏准按新定例执行 。

可见 ，盐场大使的治安权从无到有 ，
逐步扩大 。 同治十一年 （

１ ８７２ 年 ） ，经运司核议 以后灶地词

讼 ， 除真实命盗重情及应拟徒 （ 刑 ） 以上之案 ，仍归地方官讯办外 ， 其余词讼概归盐场衙门审理 。

”

？—

方面 ，治安权力 的扩大 ，增强了威慑效应 ； 另
一方面 ，没有司法审判权 ，对于盐场的治理仍是一大窒碍 。

两江总督陶澍视之为整顿两淮盐务的五大困难之一 ，

“

各省钱粮 ， 地丁为重 ， 即江苏财赋之区 ， 亦止二

①
嘉庆 《 两 淮盐法志 》卷 ２９ 《场灶三

？ 灶丁 附保 甲 》 ， 第 １ ２ ｂ
—

１ ３ ａ 页 。

②参见赵贽 、 付 晓伟 ： 《 民 国分税制 与 国 有土地资源 的 争夺
——以

“

改灶 归 民案
”

为 中 心 》 ， 《 中 国农史 》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６


期 。

③⑥陆 费垓 ： 《 淮鹾分类新编 》卷 １ 《 场 灶类 ？ 场 官审理词讼》 ， 第 ８７３ 页 。

④⑤嘉庆 《 两 淮盐法志 》卷 ３ ３ 《职官二 ． 官制 下 》 ， 第 １ ３ ａ
—

１ ４ ａ
、 １ ４ ａ
—

１ ５ 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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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 甲及其与州县保 甲之别 ？

百余万 ，董以两藩司 ，莅以道 、府 、州 、县 ，忙分上下 ， 尚难年清年款。 而盐务以数倍于各省之钱粮 ，仅一

运司 ，承以不理刑名之场使 ， 遇事则借重他人 ，催课则责无旁贷 。

”

①可知两淮盐课数倍于各省赋税 ， 而

管理盐务仅有一个运司衙门 ，加上各场
“

不理刑名
”

的大使负责 。 因此 ，灶户保 甲 没有 司法权 ， 限制了

私盐的打击力度 ，也是造成淮盐疲敝的主要因素之
一

。

（
三

） 利 用保 甲循环册查核火伏

场内之私又称灶私 ，被看作私盐之源 ，

“

两淮盐务首重缉私 ， 而缉私莫先场灶 。

” ②因此 ， 火伏制与

保 甲制并举。 火伏是煎盐的基本时间单位 ，

一昼夜为一火伏 。 为了防止灶丁透漏私盐 ，对于点火与灭

火的时间都要严格控制 。 据淮南稽查火伏章程 ：每一盐场于同灶中选举数人为灶头 ，分管各户 ； 又于

数灶中选举一人为灶长 ，统辖各灶头 。 每户给印牌一面 ， 由灶长收管 。 灶户每起火煎盐 ，先报明灶头 ，

再向灶长领牌 ，悬挂于煎舍 。 煎毕止火 ，则将印牌缴还灶长 。 灶头负责将灶户 的领牌 、缴牌时刻登记

在簿 ，并按时刻赴煎舍盘查 。 如有缺额 ， 立同灶长报场官查究 。 可知灶长 、灶头职责分明 。 问题是 ，

“

灶长 、灶头均属 同灶丁户 ，恐其捏改火伏时候 。

”

？即存在少报煎盐时间的可能 。 因此 ，利用保 甲循环

册查核火伏就成了监督灶头 、灶长的重要一环。

乾隆四十三年 ，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 ：

“

向来每场每岁俱有定额 ， 每一火伏 出盐若干 ， 亦有定数 ，

应将稽査之灶头 、灶长甄别拣选充当 。 由运司给发循环印簿 ，令场官将灶户煎 出盐数 ，按 日 分写 ，分上

下半月 送核 ，则火伏 日 期与盐整册数 ，
可以层层 比较 。

”

对此 ， 户部议复 ：

“

査定例 ， 各场烧盐盘鏊 ，倶设

有定数 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。 该场大使核其开煎息火之候 ， 较其盐斤多寡之数 ， 务使尽人商垣 。 又

设有灶头 、灶长往来巡察 ，
以杜私煎 。 立法本属周密 。 该盐政所奏原系 旧例 ， 自应实力奉行 ， 如有火伏

逾时及私添盘鍫等弊 ， 即将灶头 、灶长照贩私例治罪 ；其漏报之分司 、大使等 ，严参分别究治 。

”

④此后 ，

利用保 甲循环册査核火伏成为定例 。

结 语

首先 ，盐务系统的保甲制更具专制主义特色 。 两淮盐场与州县互不统属 ， 另设独立机构专司其

事 ，灶户也另外编籍 ，形成相对独立的盐务系统 。 两淮盐场地位愈重要 ， 其相对独立性就愈鲜明 。 在

清代划定的 １ １ 个盐区中 ，
两淮产盐最多 、销量最大 ，课税也最重 ，每年上缴国库的 白银 ，相当于几个省

的赋税 ，

“

淮盐课额 ， 甲于天下 。 他省或数万 、十数万 ，多者百余万 ， 而淮盐以一隅抵数省之课 ， 正杂各

项数至七八百万两 。

”

？不过 ，正如雍正十二年上谕所言 ，

“

两淮盐务之积弊更在他省之上
”

？
， 相应对

于盐场的治理势必加强 。 盐场可看作特定 的社会生活场域 ，
６０ 多万灶丁构成 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基

础 。 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 ，不同的社会基础形成不同的治理形态 。 在相对独立系统中 ， 治理结构相对

单一的社会基础 ， 更易形成专制主义的形态 。 因此 ，将保 甲制与火伏制整合到控制 系统之中 ，
凸显 了

专制主义的实践特色 。 当然 ，这种
“

专制
”

是由食盐国家
“

专卖
”

体制决定的 。

其次 ，保 甲制与火伏制互为表里 。 为 了从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 ，
两淮盐场构建 了

“

场官一保

长一甲长一灶户
”

以及
“

场官一灶长一灶头一灶户
”

双系统的治理机制 ， 可谓双管齐下 。 两江总督陶

澍将编査保 甲与稽查火伏视为整顿两淮盐务的基本抓手 ，

“

仍严督灶丁按亭鍫以编保 甲 ， 复火伏 以稽

额煎 ，俾清场私之源 。

”

＠通过保甲制与火伏制将灶户组织起来 ， 而且嵌人连带责任 ， 构建 了
一个责任

与利益共同体 。 从连带责任的角度 ，组织化的保 甲制与火伏制并行不悖 ，互为表里 。 张维迎等从法和

①⑤陶澍 ： 《 沥 陈 淮鹾疲 困 ，
办理竭獗情 形折子 》 ， 《 陶對全集 》 第 ３ 册 ， 第 ８ １ 页 。

②方浚颐 ： 《 淮 南 盐法纪略 》卷 ８ 《 场灶产 盐 》 ， 第 ４０ａ 页 。

③李澄 ： 《 两 淮衄务考略 》 卷 ２ 《 收盐之略 》 ， 第 ６４３ 页 。

④嘉庆 《 两 淮盐法志 》卷 ３０ 《 场 灶 四 ． 火伏 》 ， 第 ６ ｂ
—

７ ｂ 页 。

⑥乾隆 《 两 淮盐 法志 》卷首 《 制 诏 》 ， 第 ２２ｂ 页 。

⑦陶 澍 ： 《会筹盐务幸程折子 》 ， 《 陶 澍全集 》 第 ２ 册
， 第 ２９８

—

２９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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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，将古代连带责任分为基于信息 、基于效用和基于行为的三种连带责任 。
① 其中 ，

基于信息连带责任的保甲制 ，与基于行为连带责任的火伏制 ，各有侧重 ，
相互配合 ，共同构成盐务系统

的基层治安网络 。

最后 ，灶户保 甲废弛的实质与制度环境 。

“

杜场灶之透私 ，莫善于保 甲 。 奈 日 久玩生 ， 有名无实 。

若使场官不时抽查 ， 亲行晓谕 ，复密访奸民 ，从重治罪 ，则透私之弊 ，虽不能尽绝 ，庶几鲜矣 。

”

？可知灶

户保 甲 因执行不力而废驰 ，与保甲制的连带责任又存在密切关联 。 因为担心追责 ，

一旦 出现问题 ， 势

必导致集体隐瞒 ，造成
“

官官相护 ，
上下勾结

”

的官场风气 。 事实也是如此 ，

“

私盐被获 ，从未闻有灶 甲

连坐 、场官参处者 。 良 由研讯得实 ，则所过场灶 、关津各官皆有失察之咎 ，故承审者深恐株连 ，概从未

减 。 夫庶狱繁兴 ，诚乖政体惩一儆百 ，庶有戒心 。 获私而不究所从来 ，则
一切清灶之法皆虚设也。

”

③

这其实折射了保甲制
“

集体性惩罚
”

的悖论 。

一方面 ，为了保证威慑效应
“

惩一儆百
”

，理当严格执行 ；

另一方面 ，顾忌连带责任
“

深恐株连
”

， 制度往往被视为具文 。 结果 ，保甲制
“

厉而不严
”

，
日渐废弛 ， 而

“

居此官者非有他故 ，率皆以老死而后罢 ，鲜有以参劾去者
”

。
④

“

居此官者
”

都是对 自 己 的位置负责 ，

而非对事负责 。 由此可知 ，灶户保甲 的废弛只是一个缩影 ，实质是清代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

现与反映 。

［ 本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
“

明 清 以 来极端 气候事件及社会应 对研究
”

（
１ ２ＣＺＳ０４９

） 的 阶段性

成果 。 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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